
1 

 

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 
原名稱:「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生學業成績考查補充規定」100.02.18校務會議通過報部 

104.3.6一○三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
108.8.26 行政會議修訂 

108.8.29 一○八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
 

第 1條 依據教育部發布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評量辦法」第 30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2條 學生學業成績，分學科（含一般科目及體育）、專業科目(含實習)、全民國防教

育及健康與護理等四項，皆採日常及定期方式考查之。學業成績考查之方式及成

績計算比率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一、日常考查： 

(一)其成績占學期成績百分之四十。 

(二)每一科目依科目性質、考查時機，由任課教師於上課期間自行辦理。 

二、定期考查： 

(一)定期考查以三次(每次百分之二十)為原則，惟依學科性質不同，得由各

科教學研究會同意，採定期考查二次（每次百分之三十）。 

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之計算，遇小數點時，採四捨五入法，取整數計算；學期、

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各科目學年學業成績之計算，取小數點後一位數，第二位

數採四捨五入法進入第一位數。 

第 3條 實習科目成績考查，應包含實習技能、職業道德及相關知識（實習筆試）等考查。

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一、實習技能：需視各科專業知能性質，依適當比例分配做「段落式」考查。包

含工作方法、成品製作、實習報告或術科測驗，按日常、期中、期末作多次

考查；考查成績占學期成績百分之六十。 

二、職業道德：得包含出勤情況、工作精神及安全、工具及設備維護；評量成績

占學期成績百分之三十。 

三、相關知識（實習筆試）：得包含期中及期末相關知識測驗；考查成績占學期

成績百分之十。 

四、同一專業實習科目如有二位教師授課，該科目成績應平均之。 

五、參加各項技藝競賽成績優良者，經申請得在同性質之實習科目酌予加分。 

六、實習科目如有校外實習成績，其所佔實習成績比率，應按校內外授課之節數

比率調整計算。 

第 4條 體育科目成績考查，包含運動技能、運動精神及學習態度、體育常識三項。其成

績考查之方式及成績計算比率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一、運動技能： 

(一)以定期或不定期考查方式實施，其成績占學期成績百分之六十。 

(二)考查之項目，應參照部頒各類科「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暨設備標準」

體育科目教學之教材大綱實施。 

(三)考查之標準，應參照部編「高中高職運動技能測驗手冊」規定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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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運動精神及學習態度： 

(一)其成績占學期成績百分之二十五。 

(二)其成績之考查，以八十分為基本分數，再就學生出席體育課﹑早操﹑課

間操﹑課外運動﹑運動比賽及體育表演等之記錄及學習態度﹑努力情形﹑

紀律行為﹑服務精神等之表現增減其分數。 

三、體育常識： 

(一)其成績占學期成績百分之十五。 

(二)其成績評量，於每學期結束時評量一次。 

第 5條 畢業成績之計算，為在學期間各科目學期成績乘以各該科目學分數所得之總和，

再除以修習學分數總和。 

第 6條 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及畢業成績之計算，均包括重補修科目成績。 

第 7條 遭遇特殊事故學生之補考基準，以個案提本校行政會議討論。 

第 8條 學生於規定之修業期限內，各學期學業成績未達規定及格基準之科目，得申請重

修。課程綱要規定應修習之部定及校訂必修科目，未修習者應補修。轉學、轉科

（學程）學生並得就應修習之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以外科目，申請補修。另訂「國

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年學分制學生重補修實施要點」。 

第 9條 學生於定期考查時，因公、因重病、或因重大事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

之考查，報經學校核准給假者，准予補考。補考成績六十分或六十分以下者以實

得分數計算；惟超過六十分者，除因公、因重大傷病住院事實或法定傳染或因直

系血親尊親屬喪亡准予補考者，按實得分數計算外，其餘一律以六十分計算。 

學生定期考查補考，其申請手續應於缺考後三日內完成。 

第 10條 重讀 

一、重讀該年級之學生，學校應鼓勵其重修該年級全部科目，學生對於重讀前已

修習且取得學分之科目，未於各學期開學日前向教務處申請免修者，視同自

願再次選讀;惟已修習及格科目可擇優登錄之。 

二、重讀時，學生准予免修之課程活動時間，由學務處規劃管理。 

第 11條 新生與轉學生入學前、轉科（學程）學生轉科（學程）前及休學學生復學前，已

修習且取得學分之科目，經審查符合課程綱要要求，或經測驗及格者，得列抵免

修，審查及學分抵免規定，依本校學分抵免實施要點辦理。 

第 12條 學生各學年度第一學期取得之學分數，未達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，第

二學期得由學校輔導其減修學分；其減修由家長及學生主動提出申請，經本校課

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後辦理。 

休學學生申請提前一學期復學者，準用前項規定。 

第 13條 學校得推薦學生赴專科以上學校預修進階課程；其辦理方式及學習評量，依本校

「學生赴大專校院預修進階專業課程補充規定」辦理。 

第 14條 德行評量依本校「學生德行評量考查補充規定」、「學生獎懲實施要點」及「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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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過、銷過(紀錄消除)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第 15條 學生請假依本校「學生出缺勤管理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第 16條 學生學習評量結果，依下列規定處理：  

一、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准予畢業，並發給畢業證書：  

(一)修業期滿，符合課程綱要所定畢業條件。  

(二)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，未滿三大過。 

二、修業期滿，修畢課程綱要所定應修課程，且取得一百二十個畢業應修學分數，

而未符合前款規定者，發給修業證明書。 

第 17條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，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